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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 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立法會 CB(2)1162/05-06(01)及 (02)、 CB(2)1184/05-
06(01)、 CB(2)1189/05-06(01)、 CB(2)1258/05-06(01)
及CB(2)1260/05-06(01)號文件 ) 

 
  保 安 局 局 長 告 知 議 員 ， 2006 年 2 月 28 日 會 議

上，行政會議建議及行政長官指令《截取通訊及監察條

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應提交立法會。他表示條例

草案將於 2006年 3月 3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06年 3月 8日
提交立法會。他闡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並表示政府

當局希望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能盡快完成。保安局常任

秘書長繼而向議員簡述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06年 2月 21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2.  湯家驊議員表示，在不影響有關個案執法工作

的情況下，當局應在事後通知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行動

的目標人物，當局曾對其進行該等活動。梁國雄議員、

何俊仁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均贊同其意見。劉江華議員補

充，應就錯誤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的個案作出通

知。  
 
3.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執法機關關注到訂定

通知機制會削弱其執法能力。儘管如此，保安局會與執

法機關商討如何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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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家麒議員認為以並未訂定通知機制，而小組

法官將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現有草擬方式而言，條例草案

屬不可接受。他提述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11段，並對

訂定事後知會目標人物的規定，是與必須盡早銷毀有關

資料以保障私隱的原則背道而馳的觀點不表贊同。  
 
5.  保安局局長表示，條例草案已加入多項可盡量

減少錯誤及防止濫用的條文。進行截取通訊及侵擾程度

較高的秘密監察必須取得司法授權。執法機關須就任何

不遵守條例草案所載規定的情況，向截取通訊及監察事

務專員呈交報告。保安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法律改革委

員 會 於 1996年 發 表 的 有 關 截 取 通 訊 的 報 告 書 第 7.75至
7.79段，已載列實行通知目標人物的規定的實際困難。  
 
6.  湯家驊議員表示，小組法官的委任應在其任期

屆滿後自動續期。何俊仁議員補充，小組法官不應由行

政長官委任。他認為小組法官的委任應屬司法機構的內

部調配事宜。吳靄儀議員及主席對其意見表示贊同。主

席表示，委任小組法官的擬議機制可能會令人懷疑，政

府當局是否擬豁除部分法官，使他們不獲委任為小組法

官。  
 
7.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由行政長官委任小組

法官的做法，符合《基本法》所訂由行政長官任免各級

法院法官的權力。他強調，行政長官只會委任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所建議的人選擔任小組法官。  
 
8.  梁國雄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正在調配其資源，進

行回歸前由政治部執行的職務。他認為擬議的法例較不

少已發展國家 (如澳洲 )所訂的落後。  
 
9.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不會基於政治理

由而進行截取通訊。執法人員須依法行事。他補充，條

例草案所載建議是在參考很多已發展國家的相關法例後

制訂，即使不比眾多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所訂法例優勝，

亦與之相若。  
 
10.  何俊仁議員詢問，為何在行政長官委任小組法

官的條文中採用 "須 "字，而在行政長官將小組法官免任

的條文中則採用 "可 "字。  
 
11.  律政司國際法律專員回應時表示，在處理有關

委任的條文時通常會採用此種草擬方式。若在行政長官

將小組法官免任的條文中採用 "須 "字，將會引起何時必

須作出此項免任安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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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詢問除委任法官前的例常審查外，法官獲

委任為小組法官前需否接受任何審查。  
 
13.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小組法官須接受與獲

委擔任可接觸敏感資料職位的公務員相同的一般品格審

查。  
 
14.  劉慧卿議員質疑為何在委任小組法官前有需要

向其進行品格審查。她詢問在容許法官執行此類政治敏

感的職能前，是否需要對其進行品格審查。張文光議員

贊同她的意見。張議員關注到就任何人的聯繫進行審

查，將包括審查該人的政治聯繫。  
 
15.  保安局局長強調，品格審查並不涉及任何政治

審查。該項審查只涵蓋審查對象的個人資料，以及其家

庭成員的聯繫。他補充，高級官員如保安局常任秘書

長、警務處處長及他本人，亦有在獲委擔任現時的職位

前接受品格審查。在委任某人出任可接觸敏感資料的職

位前對其進行品格審查，是一項行之多年的機制，而且

在回歸前已然實行。張文光議員認為，品格審查不應涵

蓋委任人選家庭成員的聯繫。  
 
16.  劉慧卿議員詢問其他司法官轄區有否對法官進

行品格審查的做法。她質疑法官是否願意接受此種品格

審查。  
 
17.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就

此諮詢司法機構，而司法機構並不反對進行有關審查。  
 

政府當局 18.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交文件，更詳細解釋根據

條例草案委任小組法官前，對有關法官所進行的審查。

 
秘書 19.  劉慧卿議員要求秘書向司法機構查詢，司法機

構對於向授權進行截取通訊及侵擾程度較高的秘密監察

的小組法官進行品格審查的建議有何意見。  
 
20.  劉慧卿議員表示，由小組法官作出授權的擬議

機制會影響司法機構的獨立。  
 
21.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司法機構的獨立不會

因為條例草案的建議而受到影響。他表示小組法官會擔

任獨立第三者的角色，授權進行截取通訊及侵擾程度較

高的秘密監察行動。  
 
22.  湯家驊議員表示，擬議法例應謀求保障人權。

他認為，任期的保障是維持法官獨立公正形象的一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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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元素。然而，小組法官的委任可在 3年任期屆滿後中

止的事實，卻不符合上述的任期保障。他表示會向政府

當局提供可支持其觀點的相關先例的資料。  
 
23.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委任某人出任

小組法官並不會影響其擔任原訟法庭法官的任期。  
 
24.  梁國雄議員詢問，如任何人在擬議法例延展至

適用於非政府機構及人士後，為證實其通訊有否被執法

機關截取的目的而截取通訊，是否屬於違法。他表示政

府當局如擔心法官可能與犯罪分子有聯繫，可從海外國

家招聘小組法官。  
 
25.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擬議法例僅用以規管

公 職 人 員 。 他 表 示 ， 比 起 《 執 法 ( 秘 密 監 察 程 序 ) 命
令》，條例草案所載條文是一大進步。條例草案所訂建

議將規管執法機關在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方面的工作，

並就通訊秘密作出適當的保障。  
 
26.  何俊仁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以往的截取通訊及

秘密監察工作是非法行為。他表示，民主黨認為須就截

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取得法庭的授權。他認為應採用處理

搜查令申請的現行機制，處理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的申請。他補充，由行政長官委任小組法官及對法官進

行品格審查的建議，令人懷疑在委任小組法官時是否有

政治上的考慮因素。  
 
27.  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品格審查是對獲委擔

任可接觸敏感資料職位的人士所進行的標準程序。他重

申，條例草案已在執法和保障通訊秘密及人權之間取得

平衡。  
 
28.  吳靄儀議員表示，法官在其日常工作中須處理

大量敏感資料。她質疑為何有必要對小組法官進行品格

審查。她指出，委任小組法官與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八條委任法官的工作不可相提並論。她認為，截取通訊

及秘密監察工作應由法官按照一般司法程序作出授權。  
 
29.  律政司國際法律專員回應時表示，建議中的授

權與一般的法庭個案不同。除罕有情況外，一般法庭個

案的聆訊會公開進行，而與案有關的各方均有權提出上

訴。  
 
30.  主席表示法官在聆訊案件的過程中不時需要處

理敏感的資料，例如在處理有關販毒、恐怖主義活動或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的個案時。除非進行品格審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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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作政治審查或保障國家安全，否則難以令人理解

為何有必要對小組法官進行品格審查。  
 
31.  保安局局長重申，品格審查是委任處理敏感資

料的公職人員前的一項標準程序。此項審查並不涉及任

何政治審查。  
 
32.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就法院聆訊的案件而

言，所涉及的行動均是公開進行，但根據條例草案作出

的授權所處理的則是秘密行動。  
 
33.  委員同意 2006年 3月 7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事

務委員會例會將延長至下午 5時 30分結束，以便有更多

時間就此事進行討論。  
 

34.  會議於下午 4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11月 1日  


